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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省级预算部门
（单位）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中介机构 云南云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摘要部分，第ii页，关于“存在……项目实施方案指导性不强以及省对下项目
资金下达限制因素较多，资金分配科学性有待改进的情况”的意见。建议修改为
“存在……项目实施方案指导性不强等情况”。

1.未采纳。“省对下项目资金下达因素较多，资金分配科学性有待改进”为通过
本次实地评价核实的情况，不建议修改为“存在……项目实施方案指导性不强等
情况”，修改建议中的“等情况”概念模糊，范围较大，所以本次绩效再评价仍
然采用经过核实的实际情况进行描述。故未采纳该建议。

2.摘要部分，第iii页，关于“3.省对下项目资金下达限制因素较多，资金分配
科学性有待改进。一是科普专项资金采用因素分配法进行实施后，资金使用限制
条件较多，导致大部分项目承办单位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目标，缺乏对实施项目质
量和效益的监管，同时缺乏自主调配权。二是州（市）项目大部分需要省级批
复，因素法分配方式的科学性有待改进，下达资金州（市）自主使用方向少，金
额小”的意见。建议修改为“3.绩效目标与资金规模不完全匹配。一是科普专项
资金采用因素分配法进行实施后，部分项目承办单位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目标，缺
乏对实施项目质量和效益的监管。二是州（市）项目大部分需要省级统筹，因素
法分配方式的科学性有待改进”。

2.部分采纳。
    原文的“省对下项目资金下达限制因素较多，资金分配科学性有待改进”与
修改建议的“绩效目标与资金规模不完全匹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为
因素法分配科学性的问题，后者为绩效目标编制不合理的问题。故未采纳该建议
。
    已将摘要部分“一是科普专项资金采用因素分配法进行实施后，资金使用限
制条件较多，导致大部分项目承办单位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目标，缺乏对实施项目
质量和效益的监管，同时缺乏自主调配权。二是州（市）项目大部分需要省级批
复，因素法分配方式的科学性有待改进，下达资金州（市）自主使用方向少，金
额小”修改为“一是科普专项资金采用因素分配法进行实施后，资金使用限制条
件较多，导致大部分项目承办单位为了兼顾各类项目，项目安排类型较多，承办
单位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目标，缺乏对实施项目质量和效益的监管，同时对实施效
益不佳的项目，缺乏自主调配权；二是州（市）项目大部分需要省级统筹，资金
切块下达后州（市）自主使用方向少，资金分配方式的科学性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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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40页，关于“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一是部门对二级预算单位监督管理
不到位，信息衔接不顺畅”的意见。建议修改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一
是部门对二级预算单位监督管理不够到位，信息衔接不够顺畅”。

7.采纳。已将“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一是部门对二级预算单位监督管理不
到位，信息衔接不顺畅”修改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一是部门对二级预
算单位监督管理不够到位，信息衔接不够顺畅”。

8.附件部分相关内容请一并修改。 8.部分采纳。以上采纳的意见对报告中涉及的部分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4.第25页，关于“存在……项目实施方案指导性不强以及省对下项目资金下达限
制因素较多，资金分配科学性有待改进的情况”的意见。建议修改为“存在……
项目实施方案指导性不够强的情况”。

4.未采纳。修改建议中仅有实施方案指导性不强的问题，删除了“省对下项目资
金下达因素较多，资金分配科学性有待改进”的问题。但“省对下项目资金下达
因素较多，资金分配科学性有待改进”为通过本次实地评价核实的情况，故未采
纳。

5.第28页，关于“部门自评时未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无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的
意见。建议修改为“部门自评时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全面，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未
涉及项目支出以外的内容”。

5.未采纳。根据云财预〔2016〕98号文第三、四章要求，“部门应在部门整体支
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基础上，结合年初预算批复及部门整体
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指标，部门职责以及项目特点，补充设计个性指标，确定部
门整体支出和项目的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且自评结果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
形式……”。但部门仅提供了项目自评指标体系，未提供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

6.第28页，关于“绩效自评仅针对4个省本级一级项目及1个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各项目实施单位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和简单的分析，偏重项目产出
”的意见。建议修改为“绩效自评仅针对4个省本级一级项目及1个省对下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项目各项目实施单位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偏重项目产出
”。

6.未采纳。根据部门提供的自评报告，大部分内容为项目完成情况的陈述，对完
成情况进行分析的内容确实较为简单。故未采纳该建议。

3.再评价报告部分，第5页，关于“①扎实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到2020年实
现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4.2%”的意见。建议修改，该比例目标现在
已经调整为8%。

3.采纳。“到2020年实现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列超过4.2%”为部门2017-
2019年三年财政支出规划中原文内容，经过与省科协核实，部门于2017年将科学
素质比列由4.2%调整为8%。现将该部分内容修改为“①扎实推进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到2020年实现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4.2%（部门于2017年将科学
素质比例由4.2%调整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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